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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花蓮區學習成果分享會 

實施計畫 
 

壹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8月1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4722號函

核定「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

大專校院協作共好計畫」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一、以花蓮高中為中心學校，召集花蓮區域夥伴學校，邀請各校推派同學

進行分享，進行跨校交流。 

二、培育學生自主學習、文獻探討以及撰寫報告的能力發展。鼓勵學生上

台發表，訓練組織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並提供學生互相觀摩學習的

機會。 

三、參與的學生可以針對其他同學分享的自主學習經驗，提出多元的自我

觀點與表達，並藉此增加高中職的良性互動，發展高中職優質特色

表現，以達「區域共好-校校均優」的美好花蓮願景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一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均

質化工作小組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
三、 協辦單位：花蓮縣協作共好計畫及均質化夥伴學校

四、 報名資訊： 

報名日期 即日起~115年5月8日(五)前至網路填寫表單上傳作品等相關檔案。 

報名方式 1. 網路報名：https://reurl.cc/A90vWp 

2. 作品寄件信箱：team201510@gmail.com 

3. 雲端空間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GajQDW 

4. 錄影錄音授權書、著作授權書、作品海報(格式)皆存於雲端空

間，請自行進入下載。 

5. 為避免寄件失敗，請先填寫網路報名，並依【附件一】的寄件內

容，將所需檔案寄至信箱。 

參與學校 花蓮高中、花蓮高商、花蓮特教、花蓮女中、上騰工商、 
四維高中、慈大附中、海星高中、花蓮體中、花蓮高工、玉里高中、

花蓮高農、光復商工。 

https://reurl.cc/A90vWp
mailto:team201510@gmail.com
https://reurl.cc/GajQD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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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 1. 請各校於報名截止前確認寄送至報名信箱5個檔案含【1.報名表、
2.海報作品PDF檔、3.六分鐘作品投影片PPT檔、4.著作授權同意
書、5.錄影錄音授權書之掃描檔】。 

2. 聯絡窗口： 

花蓮高中圖書館 黃科贏主任 (03)824- 2236#600、協作共好計

畫 黃詩賢助理(03)824-2236#603。 

肆、 實施內容 
一、 主題：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 

二、 共同項目： 

(一) 學生學習成果主題(以 80x180 公分-X 展架呈現) 

1. 部定必修 

2. 校訂必修 

3. 專題實作 

4. 探究實作（自然與社會） 

5. 加深加廣選修 

6. 多元選修 

7. 自主學習 

8. 多元表現 

9. 專業及實習科目(技高) 

(二) 學生作品呈現：學習成果分享會(114學年度上、下學期作品皆可) 

1. 靜態展示：學生駐點解說 

每件作品至少一位學生駐點進行講解 

2. 動態展示：學生短講 6 分鐘/場次 

各展場邀請一位大學教授及兩位高中教師參與及回饋 

三、 實施方案： 

(一) 學習成果分享會 

日期 115 年 6 月 6日(六) 備註 

時間 詳如流程表 8:30-12:10 

地點 國立花蓮高中-圖資大樓  

(二) 呈現方式：以海報展形式為主，參展同學皆須製作 X 展架，詳細內

容規畫及說明，請參閱【附件一】。 

(三) 參加對象：花蓮縣高中職學校所屬學生，由學校推薦。 
(四) 參加件數：協作共好計畫夥伴學校至少一件，每校最多三件作品。

(均質化夥伴學校彈性參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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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實施方式 

時間 程序 備註 

8:00~8:30 報到  

8:30~9:00 開幕式  

9:00~9:50 第一階段短講 3 個場地同時進行，每場地，共六名學生。 
(每個場地三位講師進行回饋) 

9:50~10:20 X 展架駐點解說 學生回到 X 展架旁休息，並駐點解說作品。 
(評審會至各展架作品旁聽解說並做部分回饋) 

10:20~11:10 第二階段短講 3 個場地同時進行，每場地，共六名學生。 
(每個場地三位講師進行回饋) 

11:10~11:40 評審回饋 A、B、C三場地講師進行總回饋 

11:40~12:10 閉幕式 頒發感謝狀 

12:10 閉場 工作人員及學生領取餐盒離場 

陸、 預期效益： 

一、 學生能藉由課程成果發表，反思自我學習歷程。 

二、 透過專家講解，促進學生發表技巧。 

三、 觀摩他人作品，促進學習效益。 
柒、 防疫措施：進入活動場所敬請配合場地管理單位之防疫規定。 

捌、 獎勵： 
一、參加發表學生，可獲得國立花蓮高中參加證明一份。 

二、每個場地由該場地評審選出金賞 1 名、銀賞 1 名、銅賞 1 名及佳作

若干名，頒發獎狀。 

三、獲獎同學建請各校敘獎，敘獎等級依各校校規辦理。 
玖、 經費來源： 

一、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校

院協作共好計畫 

二、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。 

壹拾、 參加人員請惠允公(差)假及課務排代，請依規定由服務學校相關計畫支給

差旅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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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

114 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花蓮區學習成果分享會報名表 
海報展內容規畫及說明： 

學校名稱 
 

聯繫窗口 

姓名： 
職稱： 

辦公室電話： 

手機： 

聯絡信箱： 

(以便助理、廠商與貴校聯繫) 

課程類別 

□ 1、部定必修 

□ 2、校訂必修 

□ 3、專題實作 

□ 4、探究實作（自然與社會） 

□ 5、加深加廣選修 

□ 6、多元選修 

□ 7、自主學習 

□ 8、多元表現 

□ 9、專業及實習科目（技高） 

作品名稱 
 

授課教師 
 

作者 
 

寄件內容 
□ 報名表 

□ 著作授權書 

□ 錄影錄音授權書 

□ 投影片PPT檔 

□ 海報PDF檔 

內容 

一、 海報 

1. 海報展格式為 80x180cm 公分（X-展架呈現），請各校於製作時

依指定格式辦理。請提供至少 750～1000 字內容之「PDF 電子

檔」，檔名格式為【學校名稱/作品名】。使用標楷體(Times New 

Roman)，字體大小自行調整。範例請參考【附件二】 

二、 投影片 

1. 請準備活動當天短講使用六分鐘之投影片，內容一樣包含前

言、作品、心得與反思，詳細請參考第三點。 

三、 作品內容格式如下，請務必依照下列三個段落呈現： 

1. 前言(課程與學習歷程之間的關聯) 

2. 作品(呈現形式不拘) 

3. 心得(包含歷程與結果的學習反思，約 100 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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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X展架樣板 

建議利用canva進行編輯，用canva編輯完後，右上選擇下載pdf檔 
海報格式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/GajQDW 

 

https://reurl.cc/GajQD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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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學習成果分享會 

著作授權同意書（法定代理人版） 
 

茲因 [請填入立同意書人姓名]（以下稱學

生） 參加 114 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學習成果分享會（以

下稱本活動），學生同意將參加本活動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、肖像權及

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限地域無償授權花蓮高中

及花蓮縣政府教育局於本次活動及相關推廣活動中使用。惟學生仍為

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，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。 

學校單位：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立同意書人(學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立同意書人(學生)身分證字號： 

定代理人(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與學生關係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身分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戶籍地址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連絡電話：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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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優」學習成果分享會 
錄影錄音授權書（法定代理人版） 

茲因    [請填入立同意書人姓名]（以下稱「學生」）

於民國 115 年 6 月 6 日參與 114 學年度「洄瀾共好、校校均

優」學習成果分享會（以下稱「本活動」），學生謹此同意授權花蓮高

中及活動承辦學校對學生參與本活動之過程，進行錄影及錄音，並聲

明如下： 
一、 學生在本活動所為之演說/朗讀/競賽內容及所同意之錄音/錄影內容，

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限地域授權教育部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

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公開口述、公

開演出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授權標的，並得對第三

人進行再授權。 

二、 除前條所列授與教育部之權利外，學生仍為相關內容及作品之著作權

人，保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，不受本協議書之影響。 

三、 學生參與本活動所提供之一切內容，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，絕無侵害

任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學生保證參與本活動所提供/

演出之一切內容均係學生自行創作，有權對教育部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

授權，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 

四、 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，學生同意應以中華民國

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學校單位： 

指導老師： (簽名) 

立同意書人(學生)： (簽名) 

立同意書人(學生)身分證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： (簽名) 

與學生的關係： 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身分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戶籍地址： 

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連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


